
⼾政事務所
(被繼承⼈⼾籍地)

免付費服務電話��0800-000-321

電⼦申報繳稅服務網�https://tax.nat.gov.tw/

第⼆站

1.線上回復：⾄財政部電⼦申報繳稅服務網線上登錄回復確認。
2.書⾯回復：於稅額試算通知書簽名確認，連同納稅義務⼈⾝分證明⽂件，
      以掛號郵寄⾄被繼承⼈(往⽣者)⼾籍地國稅局，或就近⾄任⼀
      國稅局臨櫃辦理。

天
後

1
2
統⼀由國稅局郵寄
網路⾃⾏下載

第三站 遺產稅申報確認
符合稅額試算回復⽅式：

不符合稅額試算者，仍要在申報期限內
辦理遺產稅申報喔！

完成確認回復後，國稅局發給遺產稅證明書

第⼀站 除�⼾

1.死亡證明書
2.被繼承⼈⼾⼝名簿
3.被繼承⼈及其配偶⾝分證(須配合換證之配偶⾝分證照⽚1張)
4.代理⼈⾝分證、印章(若無代理⼈則免附)

辦理被繼承⼈除⼾事宜，請攜帶下列基本⽂件：

1.以被繼承⼈(往⽣者)配偶或⼦⼥之下列任⼀憑證登⼊：
���(1)⾃然⼈憑證
���(2)已註冊健保卡及密碼
���(3)⾏動⾃然⼈憑證
2.應將下列證明⽂件於線上申請時同時上傳：
���(1)被繼承⼈除⼾⼾籍資料或死亡證明書
���(2)繼承⼈與被繼承⼈關係證明⽂件(如⼾⼝名簿等)

請⾄【財政部稅務⼊⼝網】⾸⾴＞稅額試算＞遺產稅稅額
試算專區＞各項申辦作業，以下列⽅式登⼊申請

⽅法1
線上申請

⽅法2
臨櫃申請

1.繼承⼈國⺠⾝分證
2.被繼承⼈除⼾⼾籍資料或死亡證明書
3.繼承⼈與被繼承⼈關係證明⽂件(如⼾⼝名簿等)
4.委託代理⼈辦理，應檢附委任書及代理⼈⾝分證正本

臨櫃向各地區國稅局或六都地⽅稅捐稽徵機關申請稅額試
算(含⾦融遺產查詢)，請攜帶下列基本⽂件

可查得被繼承⼈財產
(含⾦融遺產資料)

申請資格

遺產稅稅額試算

1.未辦理拋棄繼承且有⾝分證統⼀編
 號之配偶及⼦⼥。
2.已向⼾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⼈死亡
 登記或提供死亡證明書(須儘速辦
 理死亡登記)。

遺產稅稅額試算全攻略
申請期限：⾃被繼承⼈死亡⽇起6個⽉內

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 111.9⽉廣告

提醒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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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pfiles.tax.nat.gov.tw/daxpdf/indexReply.jsp
https://fido.moi.gov.tw/pt/
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etwmain/
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etwmain/tax-pre-calculation
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etwmain/tax-pre-calculation/inheritance-tax-calculation-area

